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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營建工程環境管理與污染防治之目標:營建管
理者透過環境管理及污染控制手段,使工程所
在環境保持清潔避免污染。 

 營建工地環境之清潔與否,與國家形象及進步
程度有關。 

 



 營建公害:主要係指在營建工程之施工階段,因
為各種工程需要所進行的活動而妨礙了公眾健
康或舒適生活環境者稱之。 

 營建公害之種類:噪音、振動、空氣污染、水
污染、廢棄物、土壤污染、地層下陷、交通阻
塞、景觀破壞、文化破壞、輻射或有毒物質危
害。 



 營建工程之種類包括:建築施工、道路、捷運
工程、橋樑工程、隧道工程、下水道工程、山
坡地開發、土石運輸、其他等。 



二、營建公害之種類及污染形式 

 1.噪音: 

 

 

 

  

 

 

噪音 耳朵 

重聽 

心理影響 

日常生活妨礙 



 我國噪音陳情案件，以音源別分析，98年之統計
資料，以娛樂及營業場所占32.51%最多，其次營
建工程31.85%，我國98年噪音陳情案件總計
42807件。依縣市別分析，以台北市26436件居首，
台北縣6258件次之，二縣市合計占噪音總陳情案
件64.36%。 



 營建工程噪音自91年起陳情案件逐年攀升,且
以發生在都會區為主。 

 土木工程施工噪音主要來自施工機具操作所引
發,特徵為短暫而非持續性,同時隨工程進行而
改變。 



產生噪音之土木工程作業 

 

工程作業內容 作業內容 使用機具 

基樁工程 預鑄樁、鋼管樁、型鋼
等之打設 

柴油錘、落錘等打樁機 

擋土工程 鋼板樁、鋼軌樁、H型
鋼等之打設 

柴油錘、落錘等打樁機 

土方工程 開挖、搬運 推土機、動力鏟、吊車、
傾卸車 

拆除作業 構造物、鋼板面拆除 手提式破碎機、鋼球、
鑿岩機 、電鑿機 

混凝土工程 混凝土壓送、輸送 手提式破碎機、路面切
割機、混凝土破碎機 

其他 使用空氣壓縮機之作業 空氣壓縮機 

資料來源:都市環境學 



 2.振動係由人為活動引起地面或建物上下、左
右、前後往復移動而妨礙生活環境安適之現象,
振動會令人不安,能量大可能會造成建物外表
龜裂、結構損壞等問題。 



產生振動之土木工程作業（與噪音相同） 

 
工程作業內容 作業內容 使用機具 

基樁工程 預鑄樁、鋼管樁、型鋼
等之打設 

柴油錘、落錘等打樁機 

擋土工程 鋼板樁、鋼軌樁、H型
鋼等之打設 

柴油錘、落錘、振動錘
等打樁機 

土方工程 開挖、搬運 推土機、動力鏟、吊車、
傾卸車 

拆除作業 構造物、鋼板面拆除 手提式破碎機、鋼球、
鑿岩機 、電鑿機 

混凝土工程 混凝土壓送、輸送 手提式破碎機、利面切
割機、混凝土破碎機 

其他 使用空氣壓縮機之作業 空氣壓縮機 

資料來源:都市環境學 



 3.空氣污染:工程施工過程產生之空氣污染主要
來自柴油引擎運轉如運土車、預拌車、吊車、
推土機、動力鏟、柴油樁錘等產生之CO 、
CxHy 、NOx 、黑煙等,裝載、搬運、拆除破碎
等作業產生之粒狀污染物,且由於土木工程多
屬接近地面之作業,污染物較不易擴散,影響人
體健康及生活環境。 



 粒狀污染物之影響 

 粒狀污染物依直徑
大小，分為落塵和
懸浮微粒。 

 影響 

危害身體健康： 
 容易通過呼吸道進
入人體，沈積於肺泡內，
進入肺泡區懸浮微粒對
人體產生較重要之危害 

 懸浮微粒亦會吸附
有害物質，使危害增強 

「勞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
容許濃度標準」有關粉塵規定  

總粉塵  



 粒狀污染物之影響 
 影響 

 

 影響能見度 

 

 影響日常活動 
 北京奧運 

工業無節制 人變吸塵器  
中國毒空氣年殺35萬人 
 --大紀元 > 香港報紙新聞  

北京籠罩在灰濛濛的塵土中，
嚴重的沙塵暴及空氣污染讓參
加奧運會的運動員們擔憂自己
的身體健康，特別是馬拉松這
類項目的運動員。目前已有不
少運動員因為空氣污染而表示
有意退出奧運比賽。（ 97年3
月12日 AFP）  



 粒狀污染物之影響 

 影響 

影響日常活動 

 北京奧運 

 



 空氣品質變化 
 懸浮微粒濃度自93年起呈現逐年下降趨勢，空氣品質不良站日數

(懸浮微粒)除95年外，亦呈現下降趨勢，顯示逸散性粒狀污染物
之管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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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懸浮微粒成分分為下列三種 

 水溶性離子 

 以K+ 、 Mg2+及Ca2+等地殼元素
為主，由逸散污染源(包含營建
工程)直接排放，稱為原生性污
染物。 

 以NO3
- 、 SO4

2- 、 NH4
+為主，

經光化反應而形成之二次污染
物，稱為衍生性氣膠。 

 無機元素 

 以Al、Ca、Cd、Cr、Cu、Fe、
K、Mg、Mn、Na、Pb、Sb、V、
Zn等21種元素為主，由污染源

直接排放至空氣中。 

 碳成分 

 元素碳(EC)是由污染物直接排
放，在大氣中不會因光化反應
而增減，有機碳(OC)可經由燃
燒或二次光化反應形成。 

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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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懸浮微粒來源 

 依據國內歷年所作懸浮微粒成分分析研究結果，於空氣品質
不良日，原生及衍生性污染物濃度均較帄日為高 

 衍生性污染物(NO3
-、SO4

2-、NH4
+)濃度增加比例227﹪為最高 

 營建工程相關原生性污染物(K+、Mg2+及Ca2+)濃度增加比例則
為52﹪ 

 有鑑於此，除對固定及移動污染源排放之SOx及NOx加強管制
外，亦針對營建工程、砂石場等原生性污染物來源，以行政
管制及經濟誘因等方式加以管制 

項目 PM10(μg/m
3
) 原生性污染物(μg/m

3
) 衍生性污染物(μg/m

3
) 

帄日 100 65～80 20～35 

空氣品質不良日 200 100～120 80～100 

增加比例 - 52﹪ 227﹪ 

 



 原生性粒狀污染物排放比例(TEDS資料庫) 

 92年PM10排放源以車行揚塵、工業(逸散)及營建工程為主，
合計約占63.5﹪。 

 經過環保機關及業者努力，營建工程之PM10排放量由89年
45,429公噸/年，減少至92年29,091公噸/年，削減率達36 
﹪。 

 

 

 

 

 

 

全國各污染源原生性PM10排放比例(92年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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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建工程空污費申繳情形 

 自87年7月1日起，各縣市政府徵收營建工程排放粒狀物之空污費。 

 87年-89年為營建工程徵收件數及金額最高期間，每年帄均徵收8
萬多件，徵收金額為16.6億元，90年徵收金額及件數大幅下降，
其後持帄，96年為6萬件，徵收金額8.4億元。 

87至96年營建工程空污費申繳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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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情形 

 94～96年營建工程帄均件數較92年成長6﹪，粒狀污染物帄均原
始排放量增加8千公噸 

 經環保機關嚴格管制後，實際排放量僅增加2千公噸，顯示管制
措施已發揮一定程度的減量效果 

88至96年營建工程污染管制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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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水污染：指水因物質、生物或能量之介入，而
變更品質，致影響其正常用途或危害國民健康及
生活環境。 

 工程施工過程中,地表水、地下水、與水等因混入
土砂、水泥或藥液等而形成混濁水,其影響環境問
題主要是懸浮固體、PH 、油脂,破壞水域生態環
境、影響農作生長及產生惡臭等,地下連續壁與基
樁施工過程採用之泥水(穩定液)因函多輛粒子且
黏性高,若處鋰不當溢流至路面會造成行人及車輛
滑倒或翻覆,若排入下水道產生排水阻礙。 

 



逕流廢水及其污染特性 

指因雨水沖刷戶外設施、建築物表面或戶外作業環境
之地面及原物料，而產生帶有污染物之廢水。 

 污染之產生與土地利用和地表活動有關。 

 污染伴隨降雨全面發生，產生及排放地點不集中。 

 污染一般無法準確定量。 

 必須經由逕流控制與土地使用管理來減少污染。 

 一般以預防管理措施之有效執行與否，而不以排放水質作為管
制基準 

 

 



逕流廢水污染對水體影響 

工業活動 
施工行為 

暴雨逕流 

沉澱物、營養鹽、
毒性物質、油脂、
飄浮物、其他建築
廢棄物 

河川、湖泊

水庫污染 

 損害農作物 

 造成河道阻塞 

 河川、湖泊水庫污染 

 減少水庫壽命 

 污染自來水品質 

 損害養殖漁業 

 影響水生生物生存 



產生水污染之土木工程作業 

 

工程作業內容 作業內容 污染物質 

管道工程 開挖、出渣、混凝土、
灌漿 

地盤土粒子、泥水、機
油、土粒子機油、水泥
粒子、水玻璃 

底盤處理 藥液灌漿、石灰樁施工 水玻璃之鹼性成份、硬
化劑之有機物、石灰水 

使用穩定液之工程 地下連續壁、場鑄基樁
之鑽挖 

劣化棄置泥水、含油水 

採用排水輔助之作業工
程 

地下水之鐵離子與空氣
或水中之氧接觸形成褐
色之含鐵廢水 

混凝土工程 混凝土滲流入水中 

其他 骨材製造、粉刷 沖洗水、殘餘砂漿、混
凝土、石灰水 

資料來源:都市環境學 



 5.土壤污染:指土壤因物質、生物或能量之介入，致
變更品質，有影響其正常用途或危害國民健康及生活
環境之虞。 

 土木工程常採用藥液灌漿做為地盤改良等之用,藥液
灌漿主要材料為水玻璃,灌注時未完全反應之成分成
鹼性,使土壤鹼性化,若藥液流經農作物、樹根,會使
其梗塞影響植物生態環境。  
 

 



 6.地層下陷:廣義地層下陷係指因地下水或天然氣體
大量抽取,造成地層之下陷,使周遭之建築物或公共設
施受害。 

 土木工程如位於地層軟弱、地下水豐富之地區,施工
中容易發生地層下陷之問題。一旦地層下陷,常使鄰
近道路或基地下陷,導致建築物產生差異沉陷,損害地
下埋設物、鄰房龜裂、傾斜等有關公共安全的不良影
響。 



容易引發地層下陷之土木工程作業 

 工程作業項目 使用機具 

擋土、開挖作業 擋土壁體之打社與抽拔、擋土支撐設施
不完善產生變形、回填不良、土砂流失、
大量抽取地下水、開挖底面不穩定產生
隆起、砂湧、地錨鑽孔沖刷 

基樁作業 基樁之打設、施工之振動 

拆除作業 地下室之拆除、拔樁 

潛盾、推進作業 開挖面湧水、崩塌、超挖、背填灌漿遲
延、弓形支保壓垮 

資料來源:都市環境學 



 7.廢棄物:指足以污染環境衛生之固體或液體,
工程廢棄物大致可分為棄土、污泥(廢液) 、
拆除廢料以及施工過程產生之棄置物。 

 



土木工程廢棄物產生源 

 廢棄物種類 發生源 

廢土 基樁、地下室、地下連續壁施工,工作
井開挖,地下街開挖,地下管道開挖等 

廢液(污泥) 基樁、擋土壁體施工、地下管道開挖、
水泥砂漿廢棄、廢油、化學藥品等廢液 

廢料 結構體、鋪面板拆除、臨時設備、鋼才
切割、裝修材料切割、鋼筋切片、日用
品、廚餘棄置 

廢屑 木材切割碎片 

資料來源:都市環境學 



 8.交通影響:因工程施工造成交通阻塞導致鄰近地
區交通秩序混亂以及民眾生活不便,尤其都會地區,
交通阻塞帶給社會大眾時間及精神損失,社會成本
浪費,車流緩慢,易造成空氣污染增加。 

 工程影響交通之主要情形包括:棄土、材料搬運、
混凝土澆置等過程車輛進出工區,施工機具、材料
佔用人行道,大規模地下空間利用工程如下水道、
管線埋設、捷運系統、鐵路地下化等借用現有道
路進行施工。 

 



營建施工污染防治對策 
 目的:基於防止及控制土木工程產生之空氣污染、水

污染、土壤污染、噪音、振動、廢棄物、地層下陷、
交通阻塞等環境問題發生、需採行適當之防制對策。 

 法令規定:需針對環境影響評估法、空氣污染防制法、
水污染防制法、廢棄物清理法、噪音管制法、 營建
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等法令充分瞭解。 

  



 基本對策: 

A. 屬環境影響評估法規範應實施環評之工程,應
事前做好環境影響評估工作。 

B. 工程設計應事先調查周邊狀況、公共設施狀
況、地質、環境背景、地下埋設物等,以為設
計檢討之條件。 



C. 施工前應擬妥環境維護計畫,並確實執行。 

D. 事前就工程內容及相關環保作為與當地居民
說明,並保良好關係。 

E. 開發單位或起造者應針對環境維護之要求,明
訂於工程契約與規範文件,並編環境維護經費,
以期污染防制措施之確實執行。 



 工程各階段環境維護策略: 

A. 規劃設計階段:於工程規劃設計或環境影響評
估時,就工程內容、預算、環保措施等研擬可
行方式,並應事前調查,充分掌握地區特性以
及周邊環境條件,配合環保要求,預測可能之
環境影響,慎選因應之工法及訂定環境對策,
並有完善之作業規範。 

 



B. 發包準備階段:環境維護工作是否確實執行,
繫於發包作業之良窳,發包時之關鍵在於環境
經費之編列,以及發包過程與結果之合理化。 

C. 工程招標階段:承包業者在投標前必須針對工
程環境之現況充分瞭解,確實掌握承包業者之
環境維護觀點及要求,以為估價及施工計畫訂
定之依據。 



D. 施工計畫階段:施工前需依據事前環境調查資料
與設計圖說等,擬定施工計畫,並下各項: 

1. 訂定周詳之環境維護計畫並列為施工計畫之一部
分。 

2. 導入低公害型之工法。 

3. 施工機具及臨時設備材料應有妥善之維護及合理
之配置計畫。 

4. 訂定作業及管制基準。 

5. 建立環境維護管理體制。 



 工程施工與管理階段:確實依據施工計畫與作
業基準實施,另定時或隨時監測如噪音、振動
等,查核有無超出管制標準,如發生陳情抱怨事
件,應立即查明原因,速謀改善對策,並將改善
措施回饋之下一計畫,以有效提升環境維護水
準。 



噪音管制法 
 第  七  條    噪音管制區內之左列場所、工程及設施，所發出

之聲音不得超過噪音管制標準： 
    一、工廠 (場) 。 
    二、娛樂場所。 
    三、營業場所。 
    四、營建工程。 
    五、擴音設施。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場所、工程及設施。 
    前項噪音管制標準、類別及其測量方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訂定並公告 
之。 
 

 



營建工程噪音管制標準： 

 

 

 

頻率 

時段 

 

音量 

管制區 
20 Hz至200 Hz，自中華民國九
十八年一月一日施行 

20Hz至20kHz 

日間 晚間 夜間 日間 晚間 夜間 

均能 

音量 

（Leq） 

第一類 47 47 42 70 50 50 

第二類 47 47 42 70 60 50 

第三類 49 49 44 75 70 65 

第四類 49 49 44 80 70 65 

最大 

音量 

（Lmax） 

第一、二類 

- 

100 80 70 

第三、四類 100 85 75 



    噪音管制區Noise control zones:各級噪音主
管機關視轄境內噪音狀況，並參考區域計畫、都
市計畫所規劃之土地使用計畫及使用情形，劃定
公告之管制區。分為四類： 

a) 第一類管制區：指環境亟需安寧之地區。 

b) 第二類管制區：指供住宅使用為主且需要安寧之
地區。 

c) 第三類管制區：指供工業、商業及住宅使用且需
維護其住宅安寧之地區。 

d) 第四類管制區：指供工業使用為主且需防止嚴重
噪音影響附近住宅安寧之地區。 



 時段區分  

A. 日間：第一、二類指上午六時至晚上八時。第三、
四類指上午七時至晚上八時。  

B. 晚間：第一、二類指晚上八時至晚上十時。第三、
四類指晚上八時至晚上十一時。  

C. 夜間：第一、二類指晚上十時至翌日上午六時。第
三、四類指晚上十一時至翌日上午七時。  



 第 十五 條    違反第七條第一項規定，經當地主管
機關限期改善仍未符合噪音管制標準者，除依左
列規定處罰外，並再限期改善：  三、營建工程，
處新臺幣一萬八千元以上十八萬元以下罰鍰。 
經再限期改善，逾期未符合噪音管制標準者，得
按日連續處罰，或令其停工、停業或停止使用，
至符合噪音管制標準時為止。 

  法人或非法人之場所、工程或設施有第一項各款
情事之一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並對該法人或
對非法人之負責人處以各該款之罰鍰。 
 

 



噪音振動防制治對策 

 噪音振動防制對策可分四種 

A. 發生源防制對策 

B. 傳輸途徑防制對策 

C. 受體部分防制對策 

D. 施工環境管理對策 



A. 發生源防制對策 

a) 選用低噪音機具及工法 

b) 規劃機械配置 

c) 機器包封圍籬（如防音罩、消音器、防振台、
防振墊） 

d) 設備管路防振、包覆 

 

 

 



B. 傳輸途徑防制對策 

a) 距離衰減 

b) 景觀植栽 

c) 隔音牆、圍籬、臨時建物 



C. 受體部分防制對策 

a) 建築物防音措施 

b) 改變受音者位置 

c) 個人防護工具 



D. 施工環境管理對策 

a) 教育宣導 

b) 設備檢查及維護 

c) 施工時間調整 

d) 施工或操作方法改變 

e) 敦親睦鄰、溝通協調 



f) 其他注意事項 

 避免機器、設備同時運轉 

 避免運土車、混凝土預拌車、推土機等機具
之引擎空轉。 

 車輛行駛不貿然加速。 

 細心作業。 

 施工便道及聯外道路應經常檢修，尤其是坑
洞之填補。 

 材料機具堆放整齊，小心吊放。 



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  

 本方案所指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之種類，包括
建築工程、公共工程及相關拆除施工所產生之
剩餘泥、土、砂、石、磚、瓦、混凝土塊等，
經暫屯、堆置可供回收、分類、加工、轉運、
處理、再生利用者，屬有用之土壤砂石資源。  



 本方案所指收容處理場所，包括土石方資
源堆置處理場、既有處理場所、土方銀行
及其他經政府機關依法核准之場所等 。 

A. 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以下簡稱土資
場）:係指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公
共工程主辦（管）機關審查同意，供營建
工程剩餘土石方資源暫屯、堆置、填埋、
轉運、回收、分類、加工、煆燒、再利用
等處理功能及其機具設備之場所。   



B. 既有處理場所 :係指經直轄市、縣（市）政
府或公共工程主辦（管）機關審查同意，可
收容處理營建剩餘土石方為原料之既有磚瓦
窯場、輕質骨材場、土石採取場、砂石堆置、
儲運、土石碎解洗選場、預拌混凝土場、水
泥廠及其他回收再利用處理場所。 

（有關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相關規定詳內政
部營建署網站）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管制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相關法規 
項  次 法規 規範內容 相關辦法或公告

一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16

條
空氣污染防制費徵收

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營建

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費率

二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20

條
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三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23

條
空氣污染防制設施規範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

辦法

四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28

條

販賣或使用生煤、石油焦或其他

易致空氣污染之物質規範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引擎使用之

液體燃料超過限值或種類者，為

易致空氣污染之物質公告

五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31

條
空氣污染行為 空氣污染行為公告

六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55

條

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第16條相關

罰責

七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56

條

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第20、23條

相關罰責

八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60

條

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第31條相關

罰責

公私場所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應

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



 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20條規定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排放空氣污染物，應符合排放標準。 

       前項排放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依特定業別、設施、污
染物項目或區域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粒狀污染物(總懸浮微粒)周界排放標準為500μg / Nm3 

 公私場所周界定義 
 公私場所周界外任何地點，能判定污染物由欲測之公私場所排放所為之測定。 

 如在公私場所周界外無法選定測點時，得在其廠界內三公尺處選定適當地點測
定。 

 罰則 
 處公私場所新臺幣2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罰鍰。 

 若屬工商廠、場，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 



 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於營建工地周界選一點

進行檢測，測點位置無

上、下風之分 



 營建工程施工機具使用液體燃料成分標準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28條規定 

   「販賣或使用生煤、石油焦或其他易致空氣污染之物質者，  

       應先檢具有關資料，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經審查合格核發許可證後，始得為之」 
 95年1月5日公告「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引擎使用之液體燃料超過極限值或種

類者，為易致空氣污染物之物質」，包含營建工程施工機具(挖土機、打樁
機、推土機及發電機) 

 柴油成分限值:硫含量50ppmw 

 罰則 

 處使用者及販賣者新臺幣5千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 

 若屬工商廠、場，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 

。 



 空氣污染行為管制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31條規定，公私場所不得有逸散
粒狀物之空氣污染行為 
 在各級防制區及總量管制區內，不得有下列行為： 

 從事燃燒、融化、煉製、研磨、鑄造、輸送或其他操作，致產
生明顯之粒狀污染物，散布於空氣或他人財物。 

 從事營建工程、粉粒狀物堆置、運送工程材料、廢棄物或其他
工事而無適當防制措施，致引起塵土飛揚或污染空氣。 

 罰則 
 處行為人新臺幣5,000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 

 若屬工商廠、場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 

 



 空氣污染行為管制 
 

 



 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制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23條規定，公私場所應有效收集各種
空氣污染物，並維持其空氣污染防制設施或監測設施之
正常運作。 

 本署於92年5月28日發布「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
管理辦法」，針對可能引起揚塵之各項營建工程施工過
程、場所或作業，規範其應採行之污染防制設施，該辦
法於93年7月1日施行。 

 罰則 

 處營建業主新臺幣2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罰鍰。 

 屬工商廠、場者，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說明- 
 營建工程分為二級，認定原則如下： 

 第一級營建工程 
 建築工程：施工規模達4,600（帄方公尺‧月）以上者。 

 道路、隧道工程：施工規模達227,000（帄方公尺‧月）以上者。 

 管線工程：施工規模達8,600（帄方公尺‧月）以上者。 

 橋樑工程：施工規模達618,000（帄方公尺‧月）以上者。 

 區域開發工程：施工規模達7,500,000（帄方公尺‧月）以上者。 

 其他營建工程：工程合約經費達新臺幣180萬元者。 

           前項施工規模指施工面積（帄方公尺）與施工工期
（月）之乘積，施工工期每月以30日計算。 

 第一級營建工程以外者，屬第二級營建工程。 

     上述所提營建工程等級，依其空氣污染防制費申報時之收 

         費費基（施工規模）核定。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說明- 

 營建工地標示牌內容應包含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徵收之工程管制編號 

 工地負責人姓名、電話 

 當地環保機關公害檢舉電話號碼 

O

八
O 

O

ⅼ
O

六
六
六
六
六 

工 

程 

管 

制 

編 

號 

工 

地 

負 

責 

人 

公 

害 

陳 

情 

專 

線 

內容應標示完整 

 ※營建工程業主如因未申繳空氣污染防制費，而無
營建工程管制編號，則應依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
制費收費辦法規定，申報繳納費用後，將資料載
明於營建工地標示牌上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說明- 

 營建工地周界-A 

 營建業主於營建工程進行期間，應於營建工地周界設置定著地面
之全阻隔式圍籬及防溢座。 

 周界臨接山坡地、河川、湖泊等天然屏障或其他具有與圍籬相同
效果者，得免設置圍籬。 

防溢座 

第
二
級
工
地
一
〃
八
公

尺  
第
一
級
工
地
二
〃
四
公

尺 

 ※第一級營建工程，其圍籬
高度不得低於2.4公尺。 

 

※第二級營建工程，其圍籬高
度不得低於1.8公尺。 

 

※防溢座高度以10公分為參
考基準。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說明- 

 營建工地周界-B 

 圍籬座落於道路轉角或轉彎處10公尺以內者，得設
置半阻隔式圍籬。 

 臨接道路寬度8公尺以下或其施工工期未滿3個月之
道路、隧道、管線或橋樑工程，得設置連接之簡易
圍籬。 

防溢座 

至少80公分 

半阻隔式圍籬 簡易圍籬 

必須緊密相連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說明- 

 物料堆置-A 

 營建工程進行期間，其所使用具粉塵逸散性之工程材
料、砂石、土方或廢棄物，且其堆置於營建工地者，
應採行下列有效抑制粉塵之防制設施之一 

 

 

覆蓋防塵布 覆蓋防塵網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說明-物料堆置
-B 

定期噴灑化學穩定劑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說明- 

 車行路徑-A 

 營建工地內之車行路徑及洗車設施至主要道路之車行路徑，
應採行有效抑制粉塵之防制設施 

 第一級營建工程防制設施需達車行路徑面積之50%以上 

 第二級營建工程需達車行路徑面積之80%以上 

舖設鋼板 

鋼板之厚度建議

在8mm以上，且接

縫處應儘量密合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說明- 

 車行路徑-B 

舖設混凝土 

混凝土之舖設

厚度建議宜在

30mm以上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說明-車
行路徑-C 
 

舖設瀝青混凝土 

瀝青混凝土

之舖設厚度

建議宜在

30mm以上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說明- 

 車行路徑-D 

 

舖設粗級配或其他

同等功能之粒料 

1.粗級配之粒徑建議在 

  20mm以上 

2.舖設厚度建議宜維持 

  在至少50mm以上 

3.如有流失或磨損，應 

  定期檢查及補充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說明- 

 裸露地表-A 

 營建工地中除土方開挖區、車行路徑、建築物及物料堆置區以
外之非作業區域(裸露地表)，應採行有效抑制粉塵之防制設施 

 第一級營建工程防制設施需達裸露地表面積之50%以上 

 第二級營建工程需達裸露地表面積之百分之80%以上 

覆蓋防塵布或防塵網 

1.防塵布厚度建議宜在 

  0.5mm以上 

2.防塵網網距建議在3.0mm 

  以下，網徑在0.5mm以下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說明- 

 裸露地表-B 

舖設鋼板、混凝土、瀝青混凝土

、粗級配或其他同等功能之粒料 

本項防制設施施作

方式同前項車行路

徑規範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說明-裸露地表
-C 

植生綠化 

植生初期，應配合

灑水、覆蓋防塵網

或噴灑化學穩定劑

等防制設施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說明- 

 裸露地表-D 

地表壓實且配合灑水措施 

壓實過程應同時配

合灑水措施，且其

相對夯實度建議宜

在80%以上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說明-裸露地表
-E 

定期噴灑化學穩定劑 

詳實記錄使用化學穩定

劑之種類、有效期限、

稀釋倍數或濃度、噴灑

時間、噴灑面積、噴灑

頻率等相關資料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說明- 

 裸露地表-F 

定期灑水 

噴灑水頻率應考量蒸發量

，噴灑強度建議宜介於

0.3～0.6mm/hr之間。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說明- 

 工地出入口-A 

 營建工地運送具粉塵逸散性之工程材料、砂石、土方或廢棄物
之車行出入口，設置洗車台並符合下列規定： 
 洗車台四周應設置防溢座或其他防制設施，防止洗車廢水溢出工地。 

 設置廢水收集坑 

 設置具有效沉砂作用之沉砂池 

 車輛離開營建工地時，應有效清洗車體及輪胎，其表面不得附
著污泥 

 

 

洗車台四周應設置 

廢水收集坑 

洗車台應設置沈砂池，妥

善處理廢水 
洗車台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說明- 

 工地出入口-B 

 營建工程無設置洗車台空間時，得以加壓沖洗設備清
洗，並妥善處理洗車廢水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說明- 

 建築結構體 

 營建業主於營建工程進行期間，應於營建工地結構體施工架
（鷹架）外緣，設置有效抑制粉塵之防塵網或防塵布 

防塵網 防塵布 

1.防塵布厚度建議宜在 

  0.5mm以上 

1.防塵網網距建議在3.0mm 

  以下，網徑在0.5mm以下 

2.第一級營建工程建議宜於 

  10公尺高度或四樓天花板 

  以下，設置防塵布。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說明- 

 上層物料輸送 

 營建工地內上層具粉塵逸散性之工程材料、砂石、土方或廢棄物輸送
至地面或地下樓層，應採行下列可抑制粉塵逸散之方式之一： 

 電梯孔道。 

 建築物內部管道。 

 密閉輸送管道。 

 人工搬運。 

 輸送管道出口，應設置可抑制粉塵逸散之圍籬或灑水設施 

密

閉

輸

送

管

道 

建

築

物

內

部

管

道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說明-運送物料之車輛機具-
A 

 運送具粉塵逸散性之工程材料、砂石、土方或廢棄物，其運送車
輛機具應採行有效抑制粉塵之防制設施 

防塵布或其他不透氣覆蓋物應捆紮牢固，且

邊緣延伸覆蓋至車斗上緣以下至少十五公分 

15公分以上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說明- 

 運送物料之車輛機具-B 

 運送具粉塵逸散性之工程材料、砂石、土方或廢棄物，其運送車
輛機具應採行有效抑制粉塵之防制設施 

載運含水性較高之砂石土方時

，建議宜採用密閉式車斗之車

輛運送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說明- 

 施工機具引擎之汽柴油成分限值 

項   目 限   值 

苯含量 1.0 vol%, max 

硫含量 50 ppmw, max 

雷氏蒸氣壓 8.7 psi, max 

氧含量 2.7 wt%, max 

芳香烴含量 36 vol%, max 

烯烴含量 18 vol%, max 

汽油成分限值  

柴油成分限值  

項   目 限   值 

硫含量 50 ppmw, max 

芳香烴含量 35 wt%, max 

甲醇柴油（環保柴油） 

 

http://images.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www.changxingjieneng.com/cpzs.files/%E7%85%A7%E7%89%87%E7%94%B2%E9%86%87%E6%9F%B4%E6%B2%B9%2520003.jpg&imgrefurl=http://www.changxingjieneng.com/cpzs.htm&h=1728&w=2304&sz=273&hl=zh-TW&start=18&usg=__PC7QF38zxZY8VZcqW5_JbfTqFcs=&tbnid=dEb7kB-J5zN2bM:&tbnh=112&tbnw=150&prev=/images%3Fq%3D%25E6%259F%25B4%25E6%25B2%25B9%26complete%3D1%26hl%3Dzh-TW%26rlz%3D1T4SUNA_zh-TWTW283TW284
http://images.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img1n.soufun.com/bbs/2007_03/25/1174808801196.jpeg&imgrefurl=http://bbs.wf.soufun.com/soufun_forum/album/album4forum_view.aspx/sign%3D2415162815%26id%3D8%26isEquipment%3Dfalse&h=1944&w=2592&sz=464&hl=zh-TW&start=4&usg=__7Sg5YynLE6pvxhF5cBghX83GvjY=&tbnid=suLvsR96LPVv3M:&tbnh=113&tbnw=150&prev=/images%3Fq%3D%25E5%2590%258A%25E8%25BB%258A%26complete%3D1%26hl%3Dzh-TW%26rlz%3D1T4SUNA_zh-TWTW283TW284
http://images.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www.cpzl.com/cminfo/UserFiles/2007-6/5/20076574443389.jpg&imgrefurl=http://www.cpzl.com/cminfo/articleview/2007-6-5/article_view_5856.htm&h=373&w=567&sz=72&hl=zh-TW&start=23&usg=__szmRWvSMOH2qXYEKpcayoSb_n0k=&tbnid=1s0thzKKsJV4VM:&tbnh=88&tbnw=134&prev=/images%3Fq%3D%25E6%258E%25A8%25E5%259C%259F%25E6%25A9%259F%26start%3D20%26ndsp%3D20%26complete%3D1%26hl%3Dzh-TW%26rlz%3D1T4SUNA_zh-TWTW283TW284%26sa%3DN
http://images.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www.usewell.com.tw/ku10.gif&imgrefurl=http://www.usewell.com.tw/home.html&h=373&w=433&sz=62&hl=zh-TW&start=8&usg=__YQ2QFVq9KPJ6vyb43BQzgr0gXW0=&tbnid=p3Abag82xsV06M:&tbnh=109&tbnw=126&prev=/images%3Fq%3D%25E7%2599%25BC%25E9%259B%25BB%25E6%25A9%259F%26complete%3D1%26hl%3Dzh-TW%26rlz%3D1T4SUNA_zh-TWTW283TW284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說明- 

 拆除作業 

 營建工程進行拆除期間應採行有效抑制粉塵之防制設施之一 

 第一級營建工程應至少同時於結構體外包覆防塵布及採行加壓
噴灑水設施 

拆除結構體外包覆防塵布 拆除作業進行時，配合加壓噴灑水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說明- 

 粒狀污染物排放管道 

 營建工程具有排放粒狀污染物之排氣井或排風口，應設置旋風
分離器、袋式集塵器或其他有效之集塵設備 

集塵設備(如旋風分

離器、袋式集塵器)

之防制效率，建議至

少達60%以上 



 環保優良營建工程案例-說明1 

工程名程：國道六號南投段第C603標草屯收費站及國姓一號   

                   隧道工程(隧道) 

營建業主：交通部台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第二區工程處 

承造廠商：日商華大成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環保優良營建工程案例-說明2 

優點一： 

工地周界設置2.4公尺全

阻隔式圍籬及防溢座，

圍籬乾淨美觀 

優點二： 

工地出入口定期清掃，工

地周遭環境及路面乾淨 



 環保優良營建工程案例-說明3 

優點三： 

工地內車輛行駛路徑鋪設RC

，定時有灑水車清洗，維持

路面溼潤乾淨 



 環保優良營建工程案例-說明4 

優點四： 

工地裸露面以植被、稻草或

RC覆蓋，避免風蝕揚塵 



 環保優良營建工程案例-說明5 

優點五： 

1.工地出入口設置洗車設施(人工

加壓沖洗) 

2.洗車廢水收集經沈沙池處 理後

，回收再利用 

3.工地出口設置截流溝，避免洗

車廢水溢流至工地外 



 需加強改善之營建工程案例-1 

工程名程：中山高速公路員林至高雄拓寬關廟高雄段第561、
561T、561C合併標工程 

營建業主：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 

 



 需加強改善之營建工程案例-2 

缺點一： 

工地周界未設置法定2.4

公尺全阻隔式圍籬區隔

工區，導致工地周遭環

境髒亂 

缺點二： 

工地堆置土方未有效覆蓋

，易產生風蝕揚塵，污染

工地附近環境 



 需加強改善之營建工程案例-3 

缺點三： 

工地未規劃車輛行駛路徑，並鋪設

法定AC、RC或粗級配等防制設施，

造成車行揚塵污染行為 



 需加強改善之營建工程案例-4 

缺點四： 

工地出入口未設置洗車設備，有效清洗

出入車輛輪胎及車體，導致運輸車輛夾

帶工地內泥沙污染附近路面，不但造成

環境污染，更危害用路人交通安全 



 空氣污染管制改善建議-1 

工地周界(1) 

 主要缺失-A 

工地周界未設置圍籬，導致施工作業

引 起 之 揚 塵 污 染 他 人 財 產 



 空氣污染管制改善建議-2 

工地周界(1) 

 主要缺失-B 
工地周界設置圍籬不完整，

導致施工作業逕流廢水夾帶

泥土污染路面 

工地周界設置圍籬不完整，

導致施工作業掉落泥土污染

路面 



 空氣污染管制改善建議-3 

工地周界(1) 

 改善建議-A 

防溢座 

第
二
級
工
地
一
〃
八
公

尺  

第
一
級
工
地
二
〃
四
公

尺 

依法令規範 

確實設置圍籬 

道路及管線開挖工程設置

簡易圍籬，必須緊密相連 



 空氣污染管制改善建議-4 

 工地周界(1) 

 改善建議-B 

 工地如因工程特性或其他因素，無法依管理辦法規範設
置合格圍籬，可與地方主管機關協商以其他型式圍籬替
代，但整體防制設施效率應等同或優於法規規範 



 空氣污染管制改善建議-5 

物料堆置(2) 

 主要缺失 

具粉塵逸散性之工程材料、

砂石、土方或廢棄物堆置區

未施作防制措施，導致風蝕

揚塵，污染空氣 



 空氣污染管制改善建議-6 

物料堆置(2) 

 改善建議-A 

依法令規定，施作覆蓋

防塵布、防塵網或定期

噴灑化學穩定劑等防制

措施 

噴紙漿、泥漿 



 空氣污染管制改善建議-7 

物料堆置(2) 

 改善建議-B 

 

 

可覆蓋稻草編織物等其他

與法令規範同等效果之物

質 

如須長期堆置，可考量

栽種植被 



 空氣污染管制改善建議-8 

車行路徑(3) 

 主要缺失-A 

 大區域開發工程未規劃車行

路徑，車輛行駛於裸露地面

，引起揚塵，污染空氣 

工區道路未鋪設防制設施，

車輛行駛於未舖面道路，引

起揚塵，污染空氣 



工區道路鋪設粗級配或其他同

等功能之粒料，未定期檢查補

充粒料，或輔以灑水措施，未

能有效防制車行揚塵 

工區道路未定期清掃，導致

路面蓄積塵土，車輛行駛於

未舖面道路，引起揚塵，污

染空氣 

 空氣污染管制改善建議-9 

 車行路徑(3) 

 主要缺失-B 

 

 



 空氣污染管制改善建議-10 

車行路徑(3) 

 主要缺失-C 

 

 

工區道路清掃，未先濕潤路

面，掃街機具作業引起揚塵

，污染空氣 



 空氣污染管制改善建議-11 

 車行路徑(3) 

 改善建議-A 

工區內應規劃車輛行駛路

徑，並強制車輛以速限20

公里/小時行駛於上 

工區行駛路徑應依法令規

定舖設有效抑制粉塵之防

制設施 



 空氣污染管制改善建議-12 

 車行路徑(3) 

 改善建議-B 

 

 
工區道路鋪設粗級配或其他同

等功能之粒料，應定期檢查補

充粒料，或輔以灑水措施，維

持設施有效性 

工區道路應定期清掃，維持

舖面清潔 



 空氣污染管制改善建議-13 

裸露地表(4) 

 主要缺失 

 

 

工區內裸露地面未施作防制措施，導致

風蝕揚塵，污染空氣 



 空氣污染管制改善建議-14 

裸露地表(4) 

 改善建議-A 

 

 

工程施工進度規劃時，應採分期分段施

工，儘量保留開發區域原有植被或其他

覆蓋物，避免製造大區域裸露地面 



 空氣污染管制改善建議-15 

裸露地表(4) 

 改善建議-B 

 

 
以防塵布、防塵網或稻草覆蓋裸露地

面，避免風蝕揚塵，污染空氣 



 空氣污染管制改善建議-16 

裸露地表(4) 

 改善建議-C 
大區域裸露地表，建議可採噴灑化學穩定劑

或地表壓實且配合灑水措施，目前化學穩定

劑施作成本已降至4-6元/帄方公尺 



 空氣污染管制改善建議-17 

 裸露地表(4) 

 改善建議-D 

 

 
小區域裸露地表建議可採舖設混凝土或

粗級配，可兼顧防塵及便於施工雙重效

益 



 空氣污染管制改善建議-18 

車行出入口(5) 

 主要缺失-A 

工區出入口未置設洗車台 
洗車台無加壓沖洗功能或
無洗車廢水收集處理設備 



 空氣污染管制改善建議-19 

車行出入口(5) 

 主要缺失-B 

進出車輛夾帶工區泥土，污染附近道路

，引起二次揚塵污染 



 空氣污染管制改善建議-20 

車行出入口(5) 

 主要缺失-C 

 洗車廢水未有效收集處理，污染附近道

路及水體 



 空氣污染管制改善建議-21 

 車行出入口(5) 

 改善建議-A 

 

 
工區出入口應依法令規定設置具

加壓沖洗功能之洗車台，有效清

洗車體及輪胎  



 空氣污染管制改善建議-22 

車行出入口(5) 

 改善建議-B 

 

 
洗車廢水應有效收集處理  



 空氣污染管制改善建議-23 

車行出入口(5) 

 改善建議-C 

 

 

營建工程無設置洗車台空間時，

得以加壓沖洗設備清洗，並妥善

處理洗車廢水 



 空氣污染管制改善建議-24 

車行出入口(5) 

 改善建議-D 

 

 

工區出入口如未設置自動

感應洗車設備，應嚴格管

制車輛進出，在無人工洗

車配置下，禁止車輛進出 



 空氣污染管制改善建議-25 

運送物料車輛機具(6) 

 主要缺失 

 

 

運送車輛機具未採用具備

密閉車斗或使用防塵布等

不透氣覆蓋物緊密覆蓋，

造成運送過程載運物飛散

或掉落路面 



 空氣污染管制改善建議-26 

運送物料車輛機具(6) 

 改善建議-A 

車斗應以防塵布或其他不透氣覆蓋

物應捆紮牢固，且邊緣延伸覆蓋至

車斗上緣以下至少十五公分 

15公分以上 



 空氣污染管制改善建議-27 

運送物料車輛機具(6) 

 改善建議-B 

載運含水性較高之砂石土方時，

建議宜採用密閉式車斗之車輛運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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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氣污染管制改善建議-28 

 破碎、開挖及裝載作業 

 主要缺失 

 因機械破壞擾動，導致塵土飛楊 

 改善建議 

 作業面應先灑水濕潤或施工過程中派人灑水抑制粉塵逸散 



 空氣污染管制改善建議-29 

 施工機具 

 主要缺失 

 施工機具排放黑煙 



 空氣污染管制改善建議-29 

 施工機具引擎 

 改善建議 

 營建業主可自行採購合法油品，直接提供承包廠商之施
工機具使用。 

 營建業主可定期抽查承包廠商施工機具使用油品，由油
品顏色判定是否屬合法油品。 

顏色正常(清澈約帶淡黃色) 顏色異常(黑色、褐色或混濁)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
逕流廢水之管理(一) 
採礦業、土石採取業、土石加工業、水泥業、土石方 
堆（棄）置場及營建工地 — 
 應於開挖面或堆置場所，舖設足以防止雨水進入之遮

雨、擋雨及導雨設施。但遮雨、擋雨設施設置有困難，
並經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應設置沉砂池，收集及處理初期降雨及洗車帄台產生
之廢水。 

 擋雨、遮雨、導雨設施及沉砂池應定期維護、清理淤
砂，並記錄清理維護時間及方法；其紀錄應保存三年，
以備查閱。 

 逕流廢水經沉砂池處理後，得自核准之逕流廢水放流
口排放。  

 雨量大於沉砂池總設計容量時，超過總設計容量之逕
流廢水量，得以繞流排放。 



逕流廢水之管理(續一) 

 營建工地—應於施工前，檢具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
（以下簡稱削減計畫），報主管機關核准，並據以實
施。  

 削減計畫有變更者，應於變更前，提出修正之削減計
畫，報請主管機關核准，並據以實施。  

 經主管機關查核發現削減計畫內容不足以維護水體水
質，而有污染之虞，經限期改善者，應於改善期限內，
提出修正之削減計畫，報請主管機關核准，並據以實
施。  



逕流廢水之管理(續二) 

 營建工地削減計畫  

一、基本資料。 
二、規定之污染削減措施(遮雨、擋雨、導雨 
    設施及沉砂池)及其工程圖說。 
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證明文件影本。 
 
 施工工期於本辦法施行後，達一年以上者，應

於本辦法施行後三個月內，向主管機關辦理逕
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變更，並據以改善。但有
設置困難，經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逕流廢水之管理(續三) 

放流水標準管制— 
    共通項目:pH、水溫、重金屬、農藥等。 

 適用範圍 項目 最大限值 備註 

採礦業、土石加

工業、土石採取
業 

化學需氧量 100 

懸浮固體 50 

營建工地、土石
方堆(棄)置場  

化學需氧量 100 僅適用於未
依規定採行
必要措施者。 懸浮固體 30 

生化需氧量 30 

真色色度 550 



環境監測  monitoring 
 環境監測目的： 

 監測是否符合環境標準或所作之承諾。 

 為適當管理風隩及不確定性。 

 對未預料到之環境影響，提出修正活動或減輕對策。 

 評定預測影響之準確度及減輕對策之有效性。 

 檢核活動環境管理之有效性 

 驗證評估結果及預測技術之可靠度及準確度。 



監測內容概述  

 工程進度（或營運狀況） 
 監測情形概述 
 監測計畫慨述（監測項目、地點、及頻率或監測計畫） 
 監測位址 
 保／品管作業措施概要 
 現場採樣之品保／品管 
 分析工作之品保／品管 
 儀器維修校正項目及頻率 
 分析項目之檢測方法 
 數據處理原則  



監測結果數據分析  

 氣象及空氣品質 

 噪音與振動 

 水文及水質 

 土壤 

 海象（鹽度、海洋、漂砂） 

 海域生態 

 陸域生態 

 其他  



檢討與建議  

 監測結果檢討與因應對策 

 監測結果綜合檢討、分析 

 監測結果異常現象因應對策 

 建議事項  



操作範本 

 監測內容概述 ：工程進度（或營運狀況）若
為施工階段環境監測、則填寫表1-1，若為營
運階段環境監測，則填寫表1-2。 



 

 

表1-1 工程進度 

 
各工程項目 

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 

表1-2 營運狀況 

 
設計容量 

實際容量 實際容量／設計容量（％） 

註：  



 監測情形慨述 ：環境監測之結果，事否合
於環境品質標準，是否有異常情形出現，異
常情形之因應對策，簡要列於下表中。 

 
表 1-3 

 
監測類別 

監測項目 監測結果摘要(3) 因應對策(4) 



 (1)監測類別為監測報告所調查之空氣品質、
水質、噪音振動、陸域生態、海域生態……等
各類別。 

 (2)監測項目為各監測類別中所調查之項目、
如空氣品質之監測項目包括TSP、SO2、
NOX……等項目。 



 (3)監測結果若有下列異常情形： 

 監測項目有超過環境品質標準之情形，其填
寫方式為「超過標準值」，並註明超過標準
之次數及地點。 

 監測結果雖符合環境品質標準，但與以往各
次之監測結果比較，環境品質狀況有逐漸惡
化之情形，其填寫方式為「符合標準值，但
有逐漸惡化之情形」。  



 結果雖符合環境品質標準，但有超過本次各測站帄均
值或本測站以往各次測值甚多之異常值出現，其填寫
方式為「符合標準值，但有異常值出現」，並註明異
常值出現之次數及地點。 

 若監測結果均符合環境品質標準，且無上述之異常情
形出現，則可填寫為「符合標準值」。 

 因應對策對「本次監測結果摘要」有異常情形出現之
監測項目，簡要提出改善方法。 



 監測計畫概述 ：本計畫實際執行之環境監
測計畫，包括監測類別、項目、地點、頻率、
方法及執行監測單位，以1-4的格式列出。 

 

表1-4 環境監測計畫 

 
監 測 類 別 

監 測 項 目 監 測 地 點 監 測 頻 率 監 測 方 法 執 行 監 測 單 位 執 行 監 測 時 間 



 監測位址：各監測位址應以地圖標示。地圖
中除標明各測站位址外，亦應標明施工區範
圍及取、棄土場位址。 

 品保／品管作業措施慨要 

 1、現場採樣之品保／保管：簡要敘述現場
採樣作業之品保／保管措施。 

 2、分析工作之品保／保管：簡要敘述實際
分析作業之品保／保管措施。  



 儀器維修校正項目及頻率：執行監測之儀器，
應有定期之維修之校正、維修校正之項目及頻
率，填寫於表1-5-1之填寫範例。 



 

表1-5 儀器維修校正情形 

 
儀   器 

項   目 頻   率 

表1-5-1 儀器維修校正情形之填寫範例 

 
儀   器 

項   目 頻   率 

二氧化硫分析儀 零點校正、全幅校正 每日一次 

多點校正、流量檢查校正 每季一次 

高量採樣器 流量校正 每季一次 



 監測結果數據分析： 

 空氣品質、水質、噪音振動及土壤等各類監測項目，
應儘可能以曲線或柱狀等簡明圖形表示，其他各類項
目得以表列方式表示。 

 以圖表示之監測項目，其表示方式為：以時間為橫作
標，各項之測值為縱作標，並於圖中標明環境品質標
準所規定之標準值。   



 以圖表示之監測項目，其時間範圍應由監測作業
開始（即由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期間開始）至本次
結束為止。 

 各項目測值之表示方法，如有訂定環境品質標準
者應依其所規定之項目表示。例如空氣品質標準
規定，一氧化碳（CO）有小時帄均值與八小時帄
均值二種標準值，則一氧化碳（CO）測值就應以
小時帄均值與八小時帄均值表示。 

 以表列方式表式之監測項目，只須列出本次之監
測結果，並列出以往各次之監測結果比對。  



 檢討與建議  

 監測結果檢討與因應對策  

 監測結果綜合檢討分析： 

1. 此項目即將上次監測結果，於同時間環境品
質監測站之監測資料列表比對。並討論二者
間之差異性。  



2. 監測結果異常現象因應對策 ：異常情形
係指至少以下三種情形之一出現 

 監測項目有超過環境品質標準之情形。  

 監測結果雖符合環境品質標準，但與本年
及歷年同季各次監測結果比較，環境品質
狀況有逐漸惡化之情形。  

 監測結果雖符合環境品質標準，但有超過
本次及各測站帄均測值或本測站以往各次
測值甚多之異常值出現。   



3. 上次監測所發現之異常情形，應於本次報
告中說明因應對策之執行成效，以評估所
採取的因應對策是否有效。其填寫方式如
表3-1。 

  
表3-1 上次監測之異常狀況及處理情形 

 
異常狀況 

因應對策 執行成效 



 本次異常環境監測結果與因應對策：異常
環境監測結果及指3.1.2節所列之三種異
常情形。若本次之監測發現上述之異常情
形，則應將因應對策及對策之執行成效，
列於表3-2。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環
境
監
測
報
告
書
格
式 

 

 
表3-2 本次監測之異常狀況及處理情形 

 
異常狀況 

因應對策與效果 



 附錄一  檢測執行單位之認
證資料：實際執行監測工
作之單位，應列出環保署
之許可認證資料，以確保
監測數據之公信力。故應
填寫如下之表格。（如委
託學術機構監測或生態調
查時，應列出參考調查監
測人員之學經歷背景，以

維護監測品質）  

監 測
類
別 

執行單
位 

環保署認證
資 料 

環保署認可知檢測
項 目 



 附錄二  採樣與分析方法 

 附錄三 品保／品管查核記錄 

 附錄四 原始數據（若資料龐大不易提供可註
明放置處即可） 



 確實執行工程各階段環境維護策
略。 

 營建工程污染肇因於業主之開發
行為，因此業主有編列污染防制
設施經費之責任，並監督承包商
做好污染防制工作。 

 透過契約關係，規範承包商落實
營建工地管理。 

 加強工地自主管理教育訓練。 

 工地公園化 

 見賢思齊—學習國內外優良工地
作法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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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結 束 

敬 請 指 教 


